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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

《医疗⼴告监管⼯作指南》的公告

为规范和加强医疗⼴告监管，有⼒维护医疗⼴告市场秩序，依据《中华⼈⺠共和

国⼴告法》《中华⼈⺠共和国⾏政处罚法》《互联⽹⼴告管理办法》《医疗⼴告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市场监管总局制定了《医疗⼴告监管⼯作指南》，现予以发布。

特此公告。

市场监管总局

2025年5⽉9⽇

医疗⼴告监管⼯作指南

⼀、为进⼀步规范市场监督管理部⻔医疗⼴告监管⼯作，维护医疗⼴告市场秩

序，促进医疗⾏业健康有序发展，依据《中华⼈⺠共和国⼴告法》（以下简称《⼴告

法》）、《中华⼈⺠共和国⾏政处罚法》（以下简称《⾏政处罚法》）、《互联⽹⼴告管理

办法》、《医疗⼴告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指南。

⼆、除依法设⽴的医疗机构外，任何单位和个⼈不得⾃⾏或者委托他⼈发布医疗

⼴告。

三、市场监督管理部⻔查处医疗⼴告违法案件，应当综合研判医疗⼴告违法⾏为

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做到过罚相当。

四、未经⼴告审查发布医疗⼴告，但⼴告内容仅限于医疗机构第⼀名称、地址、

所有制形式、医疗机构类别、诊疗科⽬、床位数、接诊时间、联系电话，且与医疗

机构执业许可（备案）事项⼀致，可以依据《⾏政处罚法》有关规定，对相关当事

⼈作出不予⾏政处罚的决定；与医疗机构执业许可（备案）事项不符，且会对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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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患者就医选择造成实质性误导的，依据《⼴告法》有关规定，对相关当事⼈进

⾏查处。

⼴告中宣传的医疗机构名称与医疗机构第⼀名称不⼀致，且涉嫌仿冒有⼀定影响

的医院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查处。

五、医疗⼴告审查证明⽂件有效期届满后，未停⽌发布或者再次发布医疗⼴告，

且医疗⼴告与⼴告审查证明⽂件、医疗机构实际情况⼀致的，可以依据《⾏政处罚

法》有关规定，对相关当事⼈作出不予⾏政处罚的决定。

六、医疗⼴告内容与核准的⼴告成品样件内容不完全⼀致，且仅存在下列情形

的，⼀般不认定为“与经审查的医疗⼴告样件内容不符”：

（⼀）调整了⼴告背景颜⾊；

（⼆）改变了⼴告字体或者颜⾊；

（三）调整了⼴告图⽚⻓宽⽐；

（四）减少了⼴告内容，且不会造成误解；

（五）增加或者更改了医疗机构的联系电话、地址、官⽅⽹站⽹址，且真实⽆

误。

七、医疗⼴告内容未超出卫⽣健康⾏政部⻔规定的医疗机构应当主动公开的信息

范畴（以下简称主动公开信息范畴），且均有具有法律效⼒⽂件予以证明的，可以依

据《⾏政处罚法》有关规定，对相关当事⼈作出不予⾏政处罚的决定。

⼋、医疗⼴告存在下列情形的，可以依据《⾏政处罚法》有关规定，对相关当事

⼈作出从轻、减轻或者不予⾏政处罚的决定：

（⼀）宣传同⼀医疗联合体的名称或者联合体内的其他医疗机构第⼀名称、地

址、联系电话，且相关信息与实际情况相符的；

（⼆）展⽰医疗机构实景图⽚，且相关图⽚与实际情况相符的；

（三）以图⽚或者⽂字形式标明医疗机构具体位置，且真实准确的；

（四）以规范准确的医学术语对医疗机构取得核准登记或者备案的诊疗科⽬以及

与该科⽬相关的诊疗范围等进⾏介绍的；

（五）依据具有法律效⼒的⽂件，对超出主动公开信息范畴的医疗机构有关情况

作介绍，且不涉及诊疗效果或者诊疗技术、⽅法的。

九、市场监督管理部⻔对当事⼈作出不予⾏政处罚决定的，应当依据《⾏政处罚

法》有关规定，对当事⼈进⾏教育引导。

⼗、利⽤代⾔⼈对医疗机构或者医疗服务作推荐、证明的，依据《⼴告法》第五

⼗⼋条规定查处。

在医疗⼴告中以虚构、冒⽤的患者、医⽣、医疗机构或者科研院所名义、形象进

⾏推荐、证明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认定为虚假⼴告，依据《⼴告法》第五⼗五条

规定查处；涉嫌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在医疗⼴告中对功效、安全性作断⾔或者保证，或者说明治愈率、有效率

的，依据《⼴告法》第五⼗⼋条规定查处；有关内容涉及治疗癌症、⻘少年近视防

控或者其他重⼤疑难疾病的，依法从重处罚。

通过虚构或者歪曲科学理论、科研数据等⽅式对功效、安全性作断⾔或者保证，

或者治愈率、有效率缺乏事实依据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认定为虚假⼴告，依据

《⼴告法》第五⼗五条规定查处；涉嫌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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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疗⼴告中虚构事实，对医疗机构⾪属关系、医疗机构评级、中医师

承、关键性诊疗技术等影响消费者、患者就医选择的重要信息作虚假或者引⼈误解

表述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认定为虚假⼴告，依据《⼴告法》第五⼗五条规定查

处；涉嫌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三、在针对未成年⼈的⼤众传播媒介上发布医疗⼴告的，依据《⼴告法》第五

⼗七条规定查处。

⼗四、在医疗美容⼴告中含有制造容貌焦虑内容的，属于违反《⼴告法》第九条

第（七）项规定的情形，依据《⼴告法》第五⼗七条规定查处。

医疗美容⼴告通过针对未成年⼈的⼤众传播媒介之外的其他媒介，以未成年⼈为

对象，推介不以疾病治疗功能为⽬的的医疗美容项⽬的，属于违反《⼴告法》第⼗

条规定的情形，依据《⼴告法》第五⼗七条规定查处。

⼗五、在医疗⼴告中出现绝对化⽤语的，按照《⼴告绝对化⽤语执法指南》等有

关规定执⾏。

⼗六、在同⼀医疗⼴告中存在本指南规定的两个以上（含两个）违法情形，构成

同⼀违法⾏为的，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政处罚；构成多个违法⾏为的，应当

视情况进⾏合并处罚。

⼗七、⾮医疗机构、⽆⾏医资质⼈员在⼴告中宣称其可以从事医疗服务的，涉嫌

构成⽆证⾏医，依法移送卫⽣健康⾏政部⻔。

⼗⼋、互联⽹平台企业应当加强平台企业内部管理，落实对经营医疗服务项⽬的

平台内经营者以及从事医疗服务信息内容⽣产的⾃媒体的核验义务。

互联⽹平台企业未履⾏前款规定的核验义务，为依法设⽴的医疗机构以外的其他

单位或者个⼈发布的医疗⼴告提供互联⽹信息服务的，依据《⼴告法》第六⼗三条

规定对互联⽹平台企业进⾏查处；情节严重的，依法停⽌或者提请有关部⻔停⽌互

联⽹平台企业相关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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